
   A/AC.264/2003/DP.2

    
 
25 March 2003 
Chinese 
Original: English 

 

03-29499 (C) 
 

 

 

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所规定的 

法律保护范围问题特设委员会 

2003年 3月 24日至 28日 

 

  巴基斯坦的提议 
 
 

建议 

 

 经与有关国家协商后，秘书长应建议安全理事会或大会，在建立《联合国人

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》第 1(c)㈡条所涉及的每一项行动时发表声明，指出参与

这项行动人员的安全均存在特别的危险。今后，在有人员参与这类行动的国家倡

议下，如果在成立行动时没有就此发表声明，秘书长不妨酌情向安全理事会或大

会作出这项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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